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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发关于开展省直单位会计 
信息质量检查工作的通知 

 

各院系、各部处、各单位： 

    根据省教育厅《转发关于开展省直单位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工

作的通知》（粤教财函〔2010〕24 号）精神，为切实做好我校会

计信息质量自查工作，迎接省财政厅的重点检查，现将省教育厅

《转发关于开展省直单位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工作的通知》（粤教

财函〔2010〕24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加强组织领导，高度重视本次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工作 

成立华南师范大学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工作领导小组： 

组  长：刘  鸣 

副组长：冯景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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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  员：刘  伟  罗发祥  陈兆平  马广智  陈穗先 

贺浪萍  邓  毅  彭建启 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负责具体组织自查、填表和协调有关

事宜，办公室主任由财务处刘伟处长担任，成员分别由财务处、

审计处、资产处、人事处、基建处、科技处、社科处、后勤管理

处、产业办等部门相关人员组成。办公室设在财务处，联络员为

财务处会计科科长钱风，联系电话：85211126。 

    二、认真组织自查，全面准确反映会计信息 

（一）自查范围及时间安排 

自查范围：全校所属各单位，包括法人和非法人独立核算单

位。自查的重点是：财务处、资产处、产业办、大学城校区、南

海校区、后勤管理处、幼儿园、各校办产业。 

    自查时间：2010 年 3 月 5 日—15 日。 

（二）自查内容 

    1．会计基础工作 

（1）是否依法设置会计账簿； 

（2）会计凭证、会计账簿、财务会计报告和其他会计资料 

是否真实、完整；是否装订成册；账簿封面是否填写正确完整； 

（3）会计核算是否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和国家

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； 

（4）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是否具备从业资格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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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内部会计监督制度建立情况，包括日常现金余额、现

金使用审批制度、结余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是否符合规定等。 

    2．2009 年决算情况 

    （1）部门决算编制范围是否涵盖单位所有资金，有无漏报、

瞒报收支的情况； 

    （2）基本建设类资金是否按要求准确填报； 

（3）部门单位预、决算差异及产生原因（包括编制范围、

编报口径的差异、预算执行变动情况）； 

    3．财政资金管理、拨付和使用情况； 

4．国有资产管理情况； 

5．其他情况。 

（三）自查要求 

1．请各单位领导和财务人员高度重视本次会计信息质量检

查，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，深刻领会文件要点，抽出专门时间，

安排专人对照文件规定的检查内容认真细致的开展自查，积极做

好各项准备工作，尤其要做好会计基础工作，确保会计资料准确、

完整，以备检查。 

2．请财务处、后勤管理处、资产处、产业办、南海校区、

幼儿园、各校办产业在自查的基础上，认真写好本单位会计信息

质量检查的自查报告。自查报告内容包括：单位概况；内部控制 

制度、财务管理制度的制定及执行情况；财务状况；财政资金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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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、拨付和使用情况；2009 年决算情况；国有资产管理情况；

是否存在账外账、小金库、公款私存行为；组织自查的情况，自

查发现的问题以及整改情况。自查报告纸质和电子版于 3 月 15

日前送财务处，以便整理汇总上报。 

3．请学校所属各单位负责人及财务报账人员做好接受省财

政厅检查的各项准备，包括本单位的创收收入是否符合教育收费

政策；各项资金支出是否真实、合理等。 

各单位在自查中如遇问题，可直接向财务处会计科反映。 

 

    附件：省教育厅《转发关于开展省直单位会计信息质量检查 

工作的通知》（粤教财函〔2010〕24 号）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华南师范大学 

二О一О年三月九日 

 

 

 

 

 华南师范大学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10 年 3 月 10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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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://www.scnu.edu.cn/ism/upload/huashi_inside/xxgw/%E5%8D%8E%E5%B8%88%5b2010%5d36%E5%8F%B7/%E7%BC%A9%E5%B0%8F.pdf
http://www.scnu.edu.cn/ism/upload/huashi_inside/xxgw/%E5%8D%8E%E5%B8%88%5b2010%5d36%E5%8F%B7/%E7%BC%A9%E5%B0%8F.pdf

